














人 力 资 源和 社会保障 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 家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人社部函〔2017J 116 号 

关于评选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及“白求恩奖章” 

获得者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卫生计生委、中医药局： 

近年来，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正确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卫生计生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扎实稳

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做

了大量积极有效工作，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为表彰先进，弘扬正

气，激发卫生计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

步推动卫生计生事业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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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国家中医药局决定评选表彰一批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及“白求恩奖章”获得者。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推荐名额 

（评选范围。 

1．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评选范围。全国各级卫生计

生、中医药管理部门及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等。 

2．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及“白求恩奖章” 

获得者评选范围。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在职工作人员。 

已获得省、部级（含）以上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的人员，近 5 

年内又作出新的突出贡献的可以推荐。 

（推荐名额。 

拟表彰先进集体 255 个，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800 名（含 

“白求恩奖章”获得者 20 名）。本次表彰实行差额推荐评选。 

推荐名额在 20 名以上（含）的省（区、市）原则上应当推荐不少

于 2 名基层医生（乡村医生、社区家庭医生）和基层计生专干，推荐

名额少于 20 名的省（区、市）应当推荐不少于 1 名基层医生（乡村

医生、社区家庭医生）或基层计生专干。 

此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重庆、四川、陕西、青

海、宁夏等 11 个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多分配 1 个先进集体和 1 名先

进工作者推荐名额。具体推荐名额分配表见附件 2。 



二、评选条件 

（一）“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评选条件。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工作制度健全，社会诚信度高，群

众满意度高；牢牢把握推进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总要求，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领导班子信

念坚定，廉洁奉公，团结有力，单位职工整体素质好，专业水平高， 

战斗力强；近 5 年未受过行政处罚，未发生过安全责任事故，未发

生过违法违纪违规事件。在具备上述基本条件基础上，同时具备

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作为推荐对象： 

1．在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与发展中

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新思路、新举措，形成较好的经验做法。 

2．加强重大疾病防控，在推动艾滋病检测、结核病管理、包虫

病防治、学校卫生、心理健康、慢性病综合防控等相关领域取得突

出成绩。 

3．注重提升卫生应急能力，队伍素质较高，在卫生应急处置中

发挥重要作用。 

4。落实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目标，加强生育全程基本医疗

保健服务，促进家庭发展和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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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开展。 

5．大力推进健康促进，积极引导规范健康教育，加强健康科普

工作见成效。 

6．贯彻落实《中医药法》，注重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重视中医

药传承，加强中医药教育培训，彰显中医特色优势。 

7．坚持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在党的建设、思想

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方面起到典型示范作用。 

8．在其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二）“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评选条件。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模范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卫生计生改革发展的相关决策部署，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品德高尚，乐于奉献，带头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

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在推进卫

生计生事业发展中作出突出成绩，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 

1．积极参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有较强的业务水平和工

作能力，开拓创新，勇于实践，在机制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有突

破，在综合医改中业绩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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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期从事疾病防控工作，熟悉重点传染病、免疫规划、寄生

虫病及地方病防控、慢性病防控、精神疾病防治等工作，作出重要

贡献，或在公共卫生专项领域有显著成绩。 

3．深入开展应急体系建设研究，勇于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表现出色。 

4．扎根基层，长期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艰苦边

远地区从事卫生计生服务工作，为基层群众提供服务保障，得到群

众公认。 

5．积极投身中医药医疗、科研、教学等领域相关工作实践，成

绩突出，为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6．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风正派，清正廉洁，克己奉公， 

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受到社会和群众广泛好评。 

7．在其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三）“白求恩奖章”获得者评选条件。在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

范评选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优中选优，突出强调具有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对工作充满热忱，对技术

精益求精，为卫生与健康事业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并取得突出成

绩，赢得社会尊敬，广受群众爱戴，堪称楷模。 

三、评选程序和要求 

（一）评选程序。评选表彰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严格按照自下而上、逐级审核推荐、差额评选、民主择优的方式进 



行。严格执行“两审三公示”程序，即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及“白求恩奖章”获得者评选表彰工作领导

小组（以下简称全国评选领导小组）2 次审核，并分别在本单位、省

级范围和全国范围内 3 次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1．按照评选条件，拟推荐对象由所在单位民主推荐、考察审

核，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审议决定，并在本单位公示。公示内容包括

评选条件、拟推荐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等。 

2．拟推荐对象按照管理权限报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卫生计生部门自下而上逐级推荐、上报。省级评选机构结合近

年来工作考核评价情况，就推荐程序的规范性、推荐材料的真实性

以及拟推荐对象的基本情况、事迹等，进行严格初审，提出初审推

荐对象，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组织本地区初审推荐对象的征求

意见工作，撰写初审推荐工作报告，将初步推荐材料报全国卫生计

生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及“白求恩奖章”获得者

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评选办）。 

3．全国评选办组织开展初审，报全国评选领导小组研究并差

额确定正式推荐对象，再分别反馈各省级评选机构。 

4．各省级评选机构在本省范围内对正式推荐对象进行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将正式推荐材料上报全国评选办。 

5。全国评选办对正式推荐对象进行复审，提出拟表彰名单报

全国评选领导小组审定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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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示无异议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研究确定正式表彰对象。 

（二）工作要求。 

1．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评选要面向基层和生产、工作一

线，重点向在艰苦岗位、艰苦地区工作并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或个

人倾斜。副司局级（或相当于副司局级）及以上单位和个人不参加

评选。县处级干部比例严格控制在先进工作者总数的 20％以内。 

行政部门干部参评要从严掌握。在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具有

高级职称且继续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可按科

研人员身份参评，拟按此标准申报参评的，省级评选机构应当在推

荐工作报告中作出说明。 

2．坚持评选标准，严格推荐程序。评选工作要突出功绩导向， 

坚持德才兼备，以思想政治表现、工作业绩、贡献大小作为主要衡

量标准，并且要考虑其一贯表现，推荐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具有先

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实行自审负责制，所在单位对拟推荐对象

要严把政治关、条件关、事迹关，确保推荐材料的真实性。坚持干

部档案必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必核、廉政意见必听、有关信访举

报必查。省级评选机构要采取适当方式深入考察了解推荐对象， 

坚决杜绝带“病”推荐、参评。 

对推荐对象的征求意见工作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省级评选

机构组织实施，不得要求被推荐对象自行办理。推荐机关事业单 



位人员，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求干部管理、纪检监察、卫生计生

等部门意见；推荐企业负责人，须征求企业所在地纪检监察、审计、 

工商、税务、环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计生、安全生产等部门

意见；推荐企业，须征求企业所在地纪检监察、审计、工商、税务、环

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计生、安全生产等部门意见，民营企业

还要征求统战和工商联部门意见。凡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

政策，发生医疗事故并造成重大影响的集体和个人不能参加评选。 

3．严肃评选纪律，加强监督检查。对在授予荣誉工作中有严

重失职、读职或弄虚作假、借机谋取私利、收取贿赂等违法违纪行

为的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

定程序推荐的个人和单位，经查实后撤销其评选资格，并取消该单

位参加下一届评选推荐活动的资格。对已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 

如发现违法违纪行为的，撤销其所获荣誉，并收回奖牌、奖章、证

书，停止其享受有关待遇。 

四、评选材料报送要求 

（各省级评选机构应按照预通知要求，提出符合本地区实

际的评选实施方案，并在规定时限内，按照要求上报初步推荐

材料 

（7 月 25 日前，将正式推荐材料（纸质版 1 式 5 份，附电子

光盘）上报全国评选办。 

正式推荐材料包括：正式推荐工作报告、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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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集体推荐审批表（附件 3)、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劳

动模范及“白求恩奖章”获得者推荐审批表（附件 4)、推荐对象汇

总表（附件 5)、征求意见表（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企业负责人、企业

须分别按管理权限征得相关部门意见，附件 6-8)、每个初审推荐

对象 2000 字左右的事迹简介、推荐对象照片（先进集体 6 寸代表

集体形象的不同内容彩照 8 张；先进工作者 5 寸工作免冠彩照 2 

张）等。 

各省级评选机构要严格履行规定程序，由省级评选机构组织

盖章，不得由申报单位或个人跑章盖章。确保工作进度，按时、保

质、按名额报送推荐材料，过时不报视为自动放弃。表格电子版可

在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www. nhfpc. gov. cn）下载，并严格按照

填表说明填写相关表格，不得随意更改格式。 

奖励办法 

坚持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 

对评选出的先进集体，授予“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荣誉，颁

发奖牌和证书；对评选出的先进个人授予“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

工作者”、“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劳动模范”或“白求恩奖章”，颁发奖

章和证书，享受省部级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待遇。 

组织领导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

合成立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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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恩奖章”获得者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评选表彰工作的组

织领导，研究、决定评选表彰工作的重大事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负责评选表彰的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人

事司。 

联系方式： 

1．国家卫生计生委人事司 

联系人：李林、王忱 

联系电话：010-68791086,68792256,68792255（传真） 

电子邮箱：nhfpcbiaozhang@ 126. corn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100044 

2．国家表彰奖励办公室 

联系人：王以庄 

联系电话：010-84233499,84233475（传真） 

电子邮箱：biaozhang@rnohrss. gov. cn 

通信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3 号 

邮政编码：100013 

附件：1．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及“白求恩奖章”获得者评选表彰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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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推荐名额分配表 

3．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 

4．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及“白求恩 

奖章”获得者推荐审批表 

5．推荐对象汇总表 

6．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征求意见表 

7．企业负责人征求意见表 

8。企业征求意见表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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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及“白求恩奖章”获得者 

评选表彰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一、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李 斌 国家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 

傅兴国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国家公务员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国强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局长 

副组长：金小桃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张义全 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 

成 员：宋汝冰 国家公务员局考核奖励司司长 

于学军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主任 

南春梅 国家卫生计生委人事司司长 

梁万年 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司司长 

张宗久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局长 

杨文庄 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 

杨建立 国家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卢国慧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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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金小桃 

张义全 

成 员：宋汝冰

于学军

南春梅

梁万年

张宗久

杨文庄

杨建立

卢国慧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

主 任：宋汝冰（兼） 

南春梅（兼） 

副主任：欧东明 国家公务员局考核奖励司（国家表彰奖励办 

公室）巡视员 

周明坚 国家卫生计生委人事司副司长 

金二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巡视员副司长 

成 员：吴瑞祥 国家公务员局考核奖励司（国家表彰奖励办 

公室）国家表彰奖励处处长 

王 忱 国家卫生计生委人事司综合处处长 

宋丽娟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人事处副调研员 



附件2 

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表彰推荐名额分配表 

地区 
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卫生计生系统 中医药领域 卫生计生系统 中医药领域 

合计 287 32 778 86 
北京市 8 1 25 3 
天津市 4 1 10 1 
河北省 13 1 33 4 
山西省 12 1 22 2 
内蒙古自治区 7 1 16 2 
辽宁省 10 1 25 3 
吉林省 6 1 16 2 
黑龙江省 6 1 21 2 
上海市 7 1 21 2 
江苏省 10 1 44 4 
浙江省 10 1 36 4 
安徽省 8 1 28 3 
福建省 10 1 22 2 
江西省 11 1 21 2 
山东省 15 1 51 5 
河南省 15 1 49 5 
湖北省 10 1 34 4 
湖南省 17 1 36 4 
广东省 13 1 49 5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 1 27 3 
海南省 4 1 6 1 
重庆市 7 1 18 2 
四川省 18 1 45 5 
贵州省 8 1 19 2 
云南省 7 1 22 3 
西藏自治区 4 1 3 1 
陕西省 11 1 26 3 
甘肃省 7 1 14 2 
青海省 5 1 8 1 
宁夏回族自治区 5 1 8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 1 16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 1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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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国卫生计生系统 

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 

集体名称 

推荐单位 

表彰层次 	省部级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本表是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推荐用表，必须

如实填写，不得作假，违者取消评选资格； 

本表一律打印填写，不得随意更改格式，使用仿宋

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本表中盖章栏均需要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 

章 
. 
, 

集体名称、集体负责人姓名和职务、集体所属单位

等必须填写准确； 

集体性质根据被推荐集体性质选填机关、参公单位、 

事业单位或其他，没有行政级别的集体在集体级别栏填写 

“无”; 

集体所在行政区划须精确到县、区； 

临时集体应在集体名称后标注（！险时集体）; 

综合表现字数控制在 300 字以内； 

主要事迹要写明该项工作在本地区、本行业的水平， 

以及该集体的职责和作用等，文字要求准确精炼，字数控制

在 1500 字以内。 

本表上报一式 5 份，规格为 A4 纸。 



集 	体 	名 	称 

集 	体 	性 	质 集 	体 	级 	别 

集 	体 	人 	数 集体所在行政区划 

集 体 所 属 单 位 

集体负 责人姓名 集体负责人联系电话 

集体负责人单位职务 

集体负责人单位电话 集体负责人单位邮编 

集体负责人单位地址 

拟授予 荣誉称号 

何时

何地

受过

何种

奖励 

何时

何地

受过

何种

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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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表现 

主要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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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所属单位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一 19 一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卫生计生部门推荐审核意见 

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卫生计生部门意 

见 

签字人： 

（盖 

年 月 

章） 

日 

签字人： 

年 

（盖 

月 

章） 

日 

市（地）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卫生计生 

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 

年 月 

章） 

日 

签字人： 

年 

（盖 

月 

章） 

日 

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卫生计生部门意 

见 
签字人： 

（盖 

年 月 

章） 

日 

签字人： 

年 

（盖 

月 

章）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

审批意见 

签字人： 

（盖 

年 月 

章） 

日 

签字人： 

年 

（盖 

月 

章） 

日 



附件 4 

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和 

劳动模范及“白求恩奖章”获得者 

推荐审批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表彰层次  省部级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一 21 



填表说明 

本表是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及 

“白求恩奖章”获得者推荐用表，必须如实填写，不得作假，违

者取消评选资格； 

本表一律打印填写，不得随意更改格式，使用仿宋小

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本表盖章栏均需要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 

籍贯填写格式为 xx 省 xx 市 xx 县，工作单位填写全称， 

工作单位行政区划精确到县、区； 

职务职称等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详细填写，专业技术

职务根据个人的专业技术职务级别选填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副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初级专业技术职务，并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从业状态根据个人状态选填在业、退休、死亡或其他； 

身份标识根据个人状态选择填干部、专业技术人员或

其他； 

所在单位性质根据所在单位性质选填机关、参公单位、 

事业单位或其他； 

所在单位隶属关系根据所在单位的管辖隶属关系，可

选择填写中央，省，市、地区，县，镇、乡或其他； 

简历从学徒或初中毕业填起，精确到月，不得断档； 

综合表现内容包括政治、思想、工作态度、纪律等， 

字数控制在 300 字以内； 

主要事迹要写明该项工作在本地区、本行业的水平， 

以及本人的职责和作用等，文字要求准确精炼，字数控制在 2000 

字以内。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指曾获得的地市级以上奖励； 

随表另行报送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2 寸蓝底彩色

证件照 5 张（附电子版），此表上报一式 5 份，规格为 A4 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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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照片 

（近期 2 寸正面半 

身免冠蓝底彩色 

照片） 

民 	族 出生日期 

籍 	贯 户 籍 地 

政治面貌 身份标识 

学 	历 学 	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 职 	务 

主要兼任 
职 	务 

行政级别 

专业技术 
职 	务 

技术等级 

职 	称 职称等级 

参加工作 
日 	期 

从业状态 

作
 
单
 

工性
 
位

质
 

工作单位
行业系统 

工
隶
 
作

属
 
单

关
 
位

系
 

工行
 
作
政
 
单
区
 
位

划
 工作单位 

地 	址 
作
 
单
 

工邮
 
位

编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个人联系 
电 	话 

拟授予荣 
誉 称 号 

个

人
 
简

历
 

请在本审批表后，随附有效身份证件和职称证书复印件（A4 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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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地
过

种

励
 	

时

地
过

种
分
 

何

何
受

何
奖
 
	

何
何
受

何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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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表现 

主要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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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单位职工（代表）会议意见 所在单位意见 

出席会议人，其中： 

同意 人，反对 人，弃权 人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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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卫生计生部门推荐审核意见 

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卫生计生部门 

意见 
签字人： 

（盖

年 

章） 

月 日 

签字人： 

（盖 

年 月 

章） 

日 

市（地）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卫生计生 

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

年 

章） 

月 日 

签字人： 

（盖 

年 月 

章） 

日 

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卫生计生部门 

意见 
签字人： 

（盖

年 

章） 

月 日 

签字人： 

（盖

年 月 

章）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 

审批意见 
签字人： 

（盖

年 

章） 

月 日 

签字人： 

（盖

年 月 

章） 

日 

一 27 一 



〔“’闷 ，州 

（
骡
量
）
 

渊
韧
猛
｝
喇
 

州
砷
 

鹉
甚
嗬
畜
 

咖
瑞
参
硕
 

稼
爵
 

珠
哥
 

攀
畔
琴
日
 

编
旧

澳
倒
 

已了消 

擎砚 

坪
裂
 

处小 
c, 洲 

鹉
韧
喇
谈
嗬
肖
 

馆
坪
攀
呀
噢
支
长
溅
 

珠
哥
喇

坪
洲
袱谈
琳
斌
攀
碳
 

裁
谈
长
碳
 

豪
哪
琴
瑕
 

妈
到
｝
长
溅
 
禅
解
长
溅
喇
米
 

州
礴
 

小
处
 

 

｝减
孝
 

 

｝妈
智
嗬

得
 	

｝谈
嗬

群
 

。赛
坦
裂
坦
礴
禅
鸭
喇
拭
名
御
蟾
塔

卜
叭
征
烈
呐兴
妞

娜切
将
樱
娜
褥
椒
宋
种

裸
籍
．
闪
 

。听
璐
处
尽
只
羚裸
菠
卑
鸭
．
洲
硕
 

耀
镇
口
｝碱
友
种
裂
扣
驻
娜

：
姗
然
哑
供
扭

倒
识
缈
居
奴
吴
御
举
日
泪
米
埃
睽
州
卞
州
叫
画
训
沪
日
 

耀
铂
只
碱
友
撇
理
耸
溅
泪
米
崭
睽
州
卞
州
叫
回
训
沪

！
 

口
—
—
叹
！

l
价
 	

舞
位
形

醉
 	

｝琪
斗
种
裸
 

释
‘
、异

碱
禽
种擎
 	

一
 8

 

。
乙
 

。
升
｝
舍
 



附件 6 

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征求意见表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干部

管理

部门

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纪
监

部
意
 

检

察
门
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卫生

计生

部门

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1．推荐对象为机关事业单位干部的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填写此表； 

2．此表一式 5 份，随推荐审批表一并报送。 

一 29 一 



附件 7 

企业负责人征求意见表 

姓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审计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工商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税务（国税、地税）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环境保护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卫生计生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安全生产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统战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工商联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推荐对象为企业负责人的须填写此表，其中民营企业负责人还须征求

统战部门和工商联部门意见。 

2．此表一式 5 份，随推荐材料一并报送。 

一 30 一 



附件 8 

企业征求意见表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审计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工商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税务（国税、地税）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环境保护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安全生产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统战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工商联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推荐对象为企业的须填写此表，其中民营企业还须征求统战部门和工

商联部门意见。 

2．此表一式 5 份，随推荐材料一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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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2017 年 7 月 18 日印发 

校对：李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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